波 密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波府行复〔2025〕8号
申请人：宗某某
被申请人：波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住所地：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扎木路25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其投诉告知是否受理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10月11日依法立案受理。本案采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特定的法定职责（具体为未在7个工作日内告知是否受理其投诉）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7月16日向被申请人书面邮寄一份标题为投诉举报函的投诉举报材料，挂号信单号为（XA0880824****）。后经邮政系统查询得知被申请人2025年7月23日签收送达。然被申请人并未在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是否受理申请人的投诉。申请人不服，遂向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受理投诉的告知，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举报人对行政机关就举报事项作出的处理或者不作为行为不服是否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13〕行他字第14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五）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六）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综上，请求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举证。请法制机关支持申请人的所诉所求，请依法审理行政复议案件。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挂号信（邮件号：XA0880824****）邮件轨迹截图复印件、投诉举报函复印件、申请人护照复印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告知书（编号：202204290****）、购物凭证、产品图片。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案件基本情况

2025年7月16日，申请人以挂号信方式（单号：XA0880824****）向答复人邮寄《投诉举报函》。经邮政系统查询，该信件于2025年7月23日由答复人签收。后因该信件丢失，答复人未能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在收到投诉举报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申请人遂提起行政复议。

二、信件丢失原因说明

答复人收到行政复议告知书后，立即启动内部核查程序，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相关规定，对邮政公司负责人及投递员进行行政约谈，查明具体情况如下：

1.投递环节问题：投递员于2025年7月23日15时07分将信件送至答复人值班室门口快递柜，原因是该信件仅注明收件人为“办公室”，无具体收件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无法直接送达指定人员，故按日常报刊投递惯例放置于快递柜。

2.邮政投递规范执行情况：根据投递员陈述，根据邮政公司内部操作规范，对于收件人信息完整（含具体姓名及联系方式）的信件，需送达本人并要求签字确认；该信件因信息不全，未能按标准流程投递。

3.后续衔接问题：投递员预留联系电话1820804****，供收件方咨询，但自7月23日信件放入快递柜后，答复人未及时发现并领取，且未收到邮政公司的主动告知，导致信件丢失，未能进入内部登记、分办流程。

三、答复人已采取的整改措施

1.完善内部收发管理制度：强化内部收发全流程管控，安排专人定期核查快递柜与收发室信件。对所有信件需登记编码、记录来源、内容摘要及流转去向，确保全程可追溯，严格落实《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关于投诉举报接收的要求，从流程上降低信件遗失风险。

2.强化与邮政部门的协作机制：与当地邮政公司签订《信件投递专项协议》，明确寄往本单位的公务信件（尤其是投诉举报类信件）需提前核实收件人信息，对信息不全的信件应第一时间与本单位办公室（联系电话：0894-542****）沟通确认投递方式，杜绝随意放置行为。

3.开展全员法规及责任培训：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重点培训投诉举报接收、登记、分办等流程，强化责任意识，确保依法依规处理各类诉求。

4.主动处置申请人诉求：已安排专人与申请人取得联系，就信件丢失问题诚恳道歉，详细说明情况，并告知其可通过邮寄（地址：波密县扎木东路 25号，收件人：办公室(注明“投诉举报补件”)）或现场提交的方式重新提交投诉举报材料，答复人将开辟“绿色通道”，在收到材料后3个工作日内告知受理结果，并依法加快办理进度。

四、答复意见

综上所述，申请人反映的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是否受理投诉的情况属实，该问题系信件丢失所致，答复人对此负有管理责任，已深刻反思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

答复人已积极主动与申请人沟通协商，全力保障其合法权益。恳请行政复议机关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被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关于消费者投诉举报函处理不当行政复议的自查自纠报告。
经审理查明：

2025年7月16日，申请人通过挂号信方式（邮件号：XA0880824****）邮寄《投诉举报函》至被申请人处。投诉举报

林芝市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圣地雪芽红盒、圣地雪芽绿盒、圣地雪芽橙色盒”无法食用，存在以次充好，未履行出厂检验记录制度、产品留样制度，未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检验合格证号、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外包装未标注“执行标准”等相关信息，外包装标注的配料表“高山雪茶”未反映产品配料的真实属性，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申请人请求：1.被申请人依法履职，核实林芝市某某茶业有限公司的违法事实；2.林芝市某某茶业有限公司退款并依法赔偿申请人；3.被申请人依法先行组织行政调解；4.依法对申请人给予举报奖励；5.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处理，并将调查结论依法书面回复申请人。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3日15时07分由单位收发室代为签收该挂号信（邮件号：XA0880824****）。但因被申请人内部收发管理制度不规范，导致该挂号信件在签收后丢失，未在收到该挂号信件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针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履行告知申请人的职责。
以上事实有行政复议申请书原件、挂号信（邮件号：XA0880824****）邮件轨迹截图复印件、投诉举报函复印件、行政复议答复书原件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具有依法处理的职责。

本案中，申请人于2025年7月16日通过挂号信方式（邮件号：XA0880824****）邮寄《投诉举报函》至被申请人处。根据邮政系统显示，被申请人于2025年7月23日完成签收。但被申请人未在收到《投诉举报函》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针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被申请人因内部收发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规范，导致申请人于2025年7月16日通过挂号信方式（邮件号：XA0880824****）邮寄的信件在签收后丢失，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履行告知职责的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属不履行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波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宗某。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波密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波密县人民政府
2025年11月25日



